
 

 
 
 
  

  

 

烟台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文件 
 

烟政管办〔2021〕8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政务服务专服工作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市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窗口、各单设办事大厅、市行政审批服务

局各审批业务科室： 

现将《政务服务专服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烟台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

2021 年 6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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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政务服务专服工作制度 

 

为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构建一流的营商

环境，为有需求的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、便捷、贴心的帮办代办

服务，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市“中心”）不断创新优化

帮办代办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专服工作制度，全面推行“全

员帮办、专人代办”服务模式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遵循“依法、便民、无偿、高效”的办事原则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，以更快更好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，严格贯彻

落实“放管服”“一次办好”改革要求，不断加强专服员队伍建设，

用最简的流程、最短的时限、最优的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保姆

式“一对一”贴心服务，不断优化我市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，为

全市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务服务保障。 

二、服务范围 

主要为全市重点企业重点项目、市领导批示事项、胶东五市

跨市服务事项、区市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联动件以及现役军人、高

端人才、残障高龄等特殊人群提供全过程专职服务，同时为其他

有需求的办事群众企业提供免费贴心的帮办代办服务。 

三、专服员配置及职责 

市“中心”各进驻窗口部门、各单设办事大厅、市行政审批

服务局各审批业务科室(以下简称窗口单位)结合人员数量与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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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，挑选业务骨干担任专服员，窗口工作人员少于 3名的

设立至少 1 名专服员，3 名以上的设立至少 2 名专服员（各窗口

服务功能区至少配备 4名专服员），由窗口单位负责人、驻厅负责

人担任专服负责人。 

专服负责人主要职责是对接市“中心”代办服务科确保帮办

代办工作有序稳定的开展落实，梳理编制本窗口单位的全程代办

事项清单。落实有关帮办代办相关政策制度，及时更新专服人员

信息。组织协调专服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与企业提供帮

办代办服务。 

专服员主要职责是对本窗口单位按规定应提供帮办代办服

务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，进行统一受理，主要包括： 

1.负责指导、协助申请人整理准备相关资料、填写表单； 

2.负责对符合专服受理条件的事项优先受理、优先办理，提

供全程“保姆式”代办、“绿色通道”和“容缺受理”等服务； 

3.负责对本窗口单位所涉及的审批环节进行传递、协调和督

办、催办，提供全程服务，无特殊情况不得中途更换专服员； 

4.负责审批过程中与申请人的联系和沟通，将办理结果第一

时间反馈申请人； 

5.负责建立完善专服工作台账，及时填写报送代办单等其他

工作。 

四、专服工作程序 

办事群众企业在帮办代办窗口主动提出帮办代办申请，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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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心”代办服务科直接联系相应窗口专服工作负责人安排专服

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，涉及到非本窗口单位的审批环节及相关问

题由代办服务科统一协调解决；办事群众企业直接在业务窗口提

出帮办代办申请，如只是帮办服务，由首位接待工作人员直接为

其提供服务，不得拒绝。如需代办服务，对照代办事项清单，结

合实际情况，由窗口负责人指定专服员为办事群众企业提供服务，

事项办结后，填写《专服事项交办单》或《特事特办交办单》，统

一报送至帮办代办窗口，报市“中心”主要领导审阅无异议后，

留档备案。 

五、专服工作的考核与奖惩 

按照《烟台市市级政务服务窗口考核管理办法》相关工作要

求，市“中心”代办服务科负责对专服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

纳入市“中心”窗口百分达标考核。 

根据专服事项办理的数量、质量以及申请人的评价等，每年

评出“最佳专服窗口”和“优秀专服大使”若干名，给予表彰和

奖励。对工作消极懈怠、推诿扯皮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予以

通报批评，并取消当年政务服务工作评先树优资格。 

六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七、各县市区依照本制度结合实际制定自己的专服制度。

烟台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6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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